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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五百六十六次1 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虽期六J午十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^行 

主 席 蔣 廷 黼 先 生 ( 中 國 ） 

出'虑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、中國、厄瓜多、法 

頃西、度、荷蘭、士耳其、蘇維埃fftt會主義共和國聯 

58、大未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ft"*國、 

拉夫。 

'臨時議事日程(夂件S/Agenda 566) 

― 通 過 事 日 程 

二 印 度 一 巴 某 f W « 間 題 

(a)聯合國WP卩度及巴慕斯坦代表，D. Frink 

P Graham爲向安夺理事會提交的報吿事 

一 九 一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致 秘 書 長 面 （ 文 

, 件 S / 2 3 7 5 ) 

罐椎埃lîL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聲明 

一 Mr T S ^ R A P K I N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，盟》聯合國中國代表，只有中國合法政府卽中華 

；！^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任命的人，才能充任。 

二闲此，讓一侗1fe不代表中阈而非法佔據安 

埤事會席次的國民黨集圃代表镥任全瑰事會主 

蛾珞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圑認爲是 

合法的 

三 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一 喊 ， 業 由 我 們 的 

事 規 則 第 十 八 條 予 W 規 定 3 蘇 聯 代 表 的 意 a , 旣 

該規則不合，因此,我們小能接$。 

傳 譯 辦 ? 1 

W '主席依1¥慣例，理事會各理事的講詞同時 

卽時傳1#及>^績傳1^參加辯論的非理事的講詞 

有卽時傳譯。 

决定如 

通適議事曰程 

譏 事 日 程 i i 遇 。 

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巴 基 斯 坦 代 表 S w Mohammad Zafrulla Khan終 

主《邀請]^理事會議席。 

ft主席我小得+通知瑰搴會，聯合國代表 

Mr Graham有病，所W我不能請他參加今天J*午的 

喩，木人深W爲搣 

A Sir Gladwyn JEBB ( 英 聯 ï 國 ） 聯 合 國 駐 

Fl】度及巴某斯;a代表Mr Graham十月十八Bf'O安 

全理事會提具的報吿書(文件5 /23 " ) ,在我們面前 

各 有 一 册 他 在 報 吿 書 中 建 m , 如 果 安 全 理 亊 會 決 

贊同甫新努力促使印度典巴某斯IB就他所建識的 

解除武装各項辦法逢成Kfrî^,理,會可àlll令他繼績 

與各當事國談判。 

b Mr Giaham在這艱難工作中所表現的能力 

與至戚，理事會各理事定乂與我們同具敬佩各理 

乂 也 贊 同 我 的 如 果 M r Graham認«再度 

缗 行 比 較 短 期 的 當 事 國 之 間 ， 尙 可 達 成 l a 蠭 ， 

或 達 成 趨 向 的 切 實 進 展 , 理 事 會 應 不 失 之 & 臂 。 

Mr G r a h a m 顚 然 確 ^ , 今 後 的 進 展 ， 仍 然 有 希 ^ 。 

' \ 因 此 ， 敝 國 政 府 0 g 爲 M r Graham的建議 

應予接受而且我相貭美國政府旣與敝國政府同爲 

諸?4現在ttsir的决譏案草tfe(文件S/2390)提 

也 同 意 。 

九 這 就 是 决 識 ^ 草 I k 的 主 耍 f ® , 這 决 - s i y i r 

草 ^ Hill令聯合國代表繼績努力WW各當事國就解除 

武装W劃獲致络讒,龙令於本決讖 Ik ,效之日起,六 

^ 內 向 安 全 理 , 會 報 吿 

一 〇 目 前 提 呈 理 , 會 的 ^ ^ 是 一 件 簡 的 草 

Sk.我希!^兩當事阈均能接受，小予保留。我相信 

我們一致認爲目前避免宂長的?t論將他Mr Qaham 

新的使命大爲增進成功的希望.我們熱烈的希^他 

此番一切順利，只是可惜他有病，今天I午小能《IJ 

席，因此我小能當IS祝他成功。我們緦爲聯合國代表 

的 任 務 規 定 並 無 再 行 予 W 詳 細 陳 述 的 要 . 他 的 任 

務仍然W三月三十H安全理事會决譏Ms 〔第五三九 

次 會 讒 〕 的 範 圜 爲 根 據 事 實 上 在 此 次 建 i l J l 期 的 

六暹期間，他將努力完成上次决鶄集所指定的任務。 

我認爲這决譲Us草案並無予W詳細閛述的要，倂 



一一敝圃政府 f t?爲應向Mr Gnham及各當事 

國表示淸楚,理事會對於他執行任務的方式,W及他 

向各當,阈提出的解除武装計割大綱，業巳同意。 

一二還有"^個問題_»决譏案草案並未直接針 

鍮到，Ift我id須提及的，各理事管乂記得三月三十 

H理事會決議窠曾糚喚起各*闢政府及當局注意安 

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印度及巴某斯:W問題委員會,闢 

咪什来爾的各次决蕺Ms所&的原則，就是該邦的最 

後處饞應W聯合國§fe護下舉行自由公正全民表决的 

民主方式所表現的;^民意志爲依歸3 

一 三 這 决 讖 集 « I 續 指 出Sheikh Abdullah政府 

在咪什米爾集立憲大會W及該大會所採舣的决定 

該邦未來政體的任何行動，小ii&構成根據J iÊWm 

對該邦的處貭 

一 四 該 < 

W妨害公JF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勐C 

一五倂自從通過該决,粜後，Sheikh Abdu'lah 

政 府 a 召 集 立 憲 大 會 在 S n n a g a r 第 一 次 大 會 剛 

才 結 束 若 干 發 言 ; ^ 尤 其 是 S h e i k h Abdul lah ,都 

提到該邦前途的間題伸據我的観察，立憲大會木 

身尙未企阖1%歸屬問題發表任何意g> 

一六如果各位許可的話，我《明白指出英圃 

政府極其重覦三月三十日決讖粜,m此事的若干部 

而且我認爲現在也官於追述印度代表屢次向理 

事會所作的保證，就是瞜什米爾it憲大會並無權力 

就歸屬問題採取仟何决定，雖小能ffl止該大會就此 

化此種意見並小能束縛fi l度政府或 

一七尼赫魯先生的最近聲明復加強這些鄭重 

保證的意義，我相信巴某斯tf同仁《及理事會各理 

事乂定歡迎他的聲明的請讓我援引我所收到的該 

項聲明的有闕郯fa»關於召集瞜什来爾立憲大會對 

現時聯合國在巴黎進行工作的影響，尼赫魯先生答 

在我們M安全瑶事會所作的聲明中，我 

們巳充(》‧表明， 

小妨害安全理事會的決定" 

立場 

— 八 這 是 尼 赫 @ 先 生 所 講 的 一 段 話 尼 赫 魯 

先生繼又力陳印度願儘早舉行全民表決，並聲明 

印 度 絕 對 邁 守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定 義 務 我 們 極 其 

歡迎這些聲明，對於Mr Graham的任務二這些聲明 

是順利的預兆。 

一 九 本 人 因 爲 ， Î 於 M r Graham 的前:it成 

功 ， 具 有 具 實 信 , t , 所 W 饞 提 諝 安 全 理 事 會 A 過 現 

在所訂論的决饑案草桊。 

二 〇 M r GROSS (美利堅合汆國）回憶安全 

理 事 會 上 次 , 關 印 度 巴 斯 坦 問 題 的 會 瀵 （ 第 3 六 

四次會譏)，我評爲它是値得紀念的,因爲聯合國代 

表向我們提出報吿書時措詞勒八得體他今天小*一 

來此和我們一起我也覺得很可惋惜，據我所知,他m 

刻 伴 在 翳 院 J I , 我 相 信 我 們 定 一 致 祝 他 迅 速 康 復 C 

二一我認爲有關此事的上次會議所 W値得 

念，也是因爲在我看來Mr Graham當時列席的事寅 

本身《«非常重栗。』次會他向理事會所作陳述,顯 

然說明他W大公無私的態度處理他的工作，並說明 

他 只 有 一 賴 願 望 就 是 鞠 躬 盡 ; * 的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工 

作，因爲理事會堅持這橱間題務J^dâ的公允的解 

決。Mr Graham說明了他的信念，卽兩當事國Bfg 

淸這問題的和平斛决是十分 i j i要的併是他向安全 

理事會所提的報吿書(文件S/2375)W及他的陳述都 

表示他充份認識，在他能夠協助兩當事國根據彼此 

協定實現査謨瞜什米爾邦解除武装WSiI ,必須!服 

他 說 ， 這 樣 的 結 果 赏 可 振 作 自 由 而 

他維然認爲此種結果並非小可 

能"H他同時也並小低估達成W前的種種困難。上述 

各 點 在 M r Gnham的報吿與陳述中是很淸楚的。 

二 二 凡 印 度 牛 島 民 族 的 一 切 友 人 ， 對 於 我 " 

目 前 應 付 的 事 端 久 延 决 , 都 懐 抱 疑 懼 , 我 們 决 f « à 

凡關懷暹兩大&族利益的A們，，t目中只fî̶偭1 

求，躭是W兩當亊國所同意的爲根據，泯滅這足 j 

煽起戰火的銜突的禍根。另外一件令人舆奮的事。 

是印度與巴某斯坦各首長，與聯合國代表計綸尙一 

逮成tarn的各項間題時所發表的聲明都温和得 f 

Mr Giaham工作了三個牛月J4後，建譏應毒 

力，進行解除装的計劃，並稱應由一位聯合國， 

表——他很自謙，小提他本人——M績努力,於六> 

W内，向聯合國報吿，簡言之，他要求時閱略爲t 

長。 

二 三 敝 國 政 府 希 镭 安 仝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W 及 ^ 

當事國均能承鼹我們之能借重Mr Graham的才能與 

忠誠是鲛得慶幸的,並均tffe爲我們應當筲之郎署,— 

能根據報吿書所建遴的方針躐績努力，這说是聯 

合^案草案〔5/2390〕的主旨——俛Mr Giaham獲 

得 支 持 、 鼓 勵 及 時 閱 敝 國 政 府 認 爲 M r Graham擬 

定 的 各 項 解 除 武 装 建 讒 足 爲 各 當 事 國 達 成 lA 議 確 

實 基 决 譏 案 ^ 案 本 身 當 然 並 未 針 s i r 到 該 建 讒 本 



身 的 許 多 細 節 ， 該 荬 確 表 示 赞 同 各 項 建 議 的 根 

木 原 則 ， 亦 卽 一 種 方 * 的 某 礎 ， 或 如 S i r Gladwin 

J e b b 剛 纔 所 說 ， M r G r a h a m 在 判 中 向 各 當 爭 國 

所提的解除武装方案的綱要 

二 四 各 當 事 國 在 與 M , C n l i i m 磋 商 期 l a 力 

巳 重 申 不 訴 ^ 武 力 而 篤 守 和 平 + : r 序 的 决 , 這 & 令 

人 欣 慰 的 而 且 他 們 也 雷 申 遵 守 停 火 定 的 决 

1fe重申接受在聯合國骼讒下舉行自由公正全民表决 

J<1决定該邦歸屬問題的m則我想決譏Ik亨案正文 

第一段巳對這些事實>^適當的îiÉ述,1Ê且表示贊同。 

我 所 及 W 世 界 人 士 對 f f l 度 半 島 目 前 瞎 勢 的 a 懼 ， 

說明了實現解除武装係當BÎI的主要關鍵K&mMi^ 

武 装 與 ® 際 解 武 装 小 同 ， 實 因 , 言 與 實 踐 之 閱 ， 

成功與失敗之問大々展別在 

二I安全ffl!事會曾一再表示#虑，唯恐所召 

集的立憲大會或許企圖小;聯合國主持之下的自由 

，正全民表决去解决歸屬問題我坦白承記，如果 

k載屬實，Sheikh Abdullah在最近召集的I^f憲大會 

的講詞使敝國政府頗爲小安，據報載，他申言該大 

會擁^主權，t的决定一一我援引報载的他的尊H» 

一一具有f^ilÊ推翻的法律效力。 , 

二 六 我 們 大 家 記 得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一 日 印 度 

代 表 曾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聲 明 ， 叩 印 度 政 府 的 意 見 a 

立憲大會的目的，並非要y前决定安全理事會所處 

的間題，或妨礙其工作〔第五三三次會讒〕三月 

二十丸日〔第五三八次會讒〕他又說，立憲大會所表 

示的任何意見能束縛印度政府，也不妨害 i l事會 

的立場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五四八次會遘 

mi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再度聽到這些保證，力威 

欣 慰 我 記 得 在 同 一 會 讒 席 上 ， 我 因 爲 傳 開 S h u k h 

Abdullah前曾蘀明，說立憲大會將對歸屬問題作斷 

然 決 定 云 云 表 示 美 國 政 府 的 盧 ， 

二 七 這 些 事 赏 使 我 不 得 小 * 述 我 前 此 兩 次 

〔最近一次是一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〕代表敝國政 

府向安全理事會發表&的意見，就是照敝國政府看 

來,仔何解决该問題的企圜，如不得到兩當事國同意 

將使兩國政府之間永存着隨時可W引起戰火的鹰— 

因素，Ifll且使亜洲卣5&的和平與安全不得實現。 

二 八 據 稱 ， 尼 赫 魯 國 務 總 理 最 近 說 過 ， 印 

度 始 終 守 對 安 全 理 , 會 的 铋 定 義 務 ， 並 稱 ， 他 相 

信 聯 合 國 代 表 的 力 小 久 將 獲 得 成 功 ， 這 番 : 使 

人 安 , t 聯 合 决 讒 案 草 集 （ 文 件 S / 2 3 9 0 ) 正 確 的 重 

述 安 全 理 擊 會 一 貫 的 g 見 査 謨 瑢 什 米 爾 邦 歸 屬 閬 

題應在聯合國監護之下舉行自由公正全民表決來决 

定 因 此 ， B N f t 們 的 意 昆 ， 立 會 自 行 解 決 這 項 

問題的任坷&圖，安全輝事會只々Ê，《爲無效 

二 il自我們上次會讒W來，一位偉大的锒油 

和賢明的政治家巳與Ifr長辭，這件不宰的事使卬度、 

巴*斯坦Jidl及世界各處的人民都很悲痛。在賸史J , 

往往因嫁一憫人的殉難而使各項間題的嚴重性W白 

^/fe"，人民因此更加S切圑結。美國^ilfefU慰巴某斯 

坦政府說 Liaquat Al Khan的事蹟將永，不朽， 

指 鼓 舞 巴 《 斯 坦 政 府 及 人 芪 ， 

三 〇 l i i q i m All Khan所代表的政策與原則， 

現巳由|{1越的新仟國務總flU Khw、】a Nazimuddin躐 

承 我 們 一 致 爲 幸 事 一 如 十 月 十 七 日 H I 度 國 務 

^ 理 所 稱 

我們現在應一致以新的精祌去處輝印巴 

關係這個大問題，應竭力平S—切紛爭，16應 

覓Je—镩與我們自尊與光榮相竹合的A徑，以 

建立WJ巴之間的真正和平。 

三一最後我想說敝國欧府接受聯合國代表的 

適 度 樂 觀 的 昆 解 他 這 問 題 的 解 决 ， i 於 卩 P 巴 兩 

國Ai及 全 世 界 的 人 民 " , 栎 遠 大 的 影 驟 ， 我 們 完 全 

同 實 。 我 們 會 同 英 聯 T 國 提 出 的 正 在 針 n i 的 决 粜 

^ 粜 是 向 安 全1«事 會 建 議 一 簡 單 直 接 的 方 使 聯 合 

圃代表^機會繼續連用他的藝術因爲調JTF是最困難 

的藝術之一，而在我們美國，Mr Graham是"最《；" 

越的調解人著稱的。因此美國政府向各當事國及* 

全理事會提出這决識Us草免。 

三:r Mr VON B A L L U S E C K (荷蘭）我們現在 

處埋的極嚴重的間題使卩卩度+岛兩大民族之M的關 

係 危 險 , i ， 分 幾 a 四 年 之 久 ， 今 尙 未 覓 得 兩 當 事 

圃可以接5的公正合理的解决辦法因》S小能獲致 

査《S咪什米爾邦的人民全體始終不能行使民 

族自决某本權利，雖然兩當事國1fe未否認這某本權 

m事實丄，査s瞜什米爾邦人民的自决權利，a 

經 一 切 甸 閼 方 面 予 " 明 確 的 承 與 接 ^ 所 I d l 爭 執 

之點並非自决權利問題，ift是如何建立-種環境使 

査,g瞎什米爾邦人民實志#"自由表現的方法與 

序 問 題 ， 該 邦 人 民 要 术 不 受 任 何 威 脅 與 赠 自 行 

抉擇。 

三三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H我在理事會講 

到這間題的時候，我贫經力言，這間題根本」應由 

査;^瞜什米爾邦入民自己决定， i f i j並不由向來^駕 

入民的統治者决定，在^邦任 fpj—部，由度態a定 

的當局的監護之下，事前佈置的政治圑體，不應干 

預人民抉擇的絕對自由。 



三 四 因 此 ， 敝 國 政 府 赞 同 一 九 五 一 ^ 三 月 三 
十日安全理事會通過的决Bfel is l t f文廛幾其要旨 

2f i集立憲大會"决定査謓啄什米爾力$未來政體及 

歸屬問題，不,È構成根據由聯合國監;1的自由<KIF 

全民表决的民主方法來决定的;¥則fi該邦的處罱。 

在這方面我完全赞成英聯f阈代表與美圃代表剛才 

對這一間題的這一方*所發表的盲見。 

三 五 我 們 現 在 ^ , i r 的 是 英 聯 王 國 及 美 利 堅 合 

汆 國 根 據 M r Frank P Graham報吿書的建sife^T 

提 的 草 * 。 我 們 不 應 宙 M I Graham和他的 

得力助人員是一九五~^年六月三十日到達W度牛 

島 的 我 們 知 ; M r Graham及其幹f$竭力遵行仟 

務 規 定 所 載 ， 乂 須 在 到 達 H J 度 三 個 月 內 M 安 全 

理»會提呈報吿。 

三 六 我 們 原 來 切 ^ , 聯 合 國 駐 印 巴 代 表 在 此 

次任期届滿時，當fiÊ!Î'】我們官吿兩當箏國巳達成全 

Mm而今，協i#未成，因此似乎不得不展延談,J 

時日，我們認餘極大慽事我們充分明暸現在所審 

瀵的問題1È非容易解决的我們知道雖然兩赏事阈 

對公允全民表决的要e甚至對實現斛P!=武装，以 

產生達成全民表决的公正It《的各;？則，i^J已问實， 

01^去與現在，對各原則的解枰仍然不能一致解 

稃旣不一致，停戰定使不Ht建立，旣無戰協定， 

實現解除武装，仍無可能。 

三 七 我 們 餺 爲 H T G r a h a m 的 報 書 極 大 特 

色之一,就是他對解昤武装問題的分析極清楚簡括。 

他吿我們他M當事國提出的若干建議，1fe說明建 

之中當事國巳彼此同意的"及尙未彼此同耆的各 

點 可 能 同 f 之 點 很 多 ， 這 使 我 們 欣 慰 . 兩 赏 事 國 

願 重 申 不 i l f 諸 武 力 不 作 挑 毁 言 的 决 , 這 件 事 

的 重 要 ， 我 從 未 低 估 兩 當 事 國 並 , 申 他 們 願 意 躐 

績遵守停火協定，並在原則」繼續承ft«査^咪什米 

爾邦歸屬印度或巴某l^ifl問題應由聯合國監護下輋 

行真實而公正的全民表决的民主方法决定，這樣的 

表"^在道義丄，&有極大價値。 

3 八 從 這 種 « 方 面 看 來 ， 我 們 行 知 各 方 都 曾 

再度表朋善意，我們戚挚的希《^>«這足"進一步促成 

適當環境，使兩國之閱的嚴,緊張狀態可"漸漸r " 

而 終 於 消 久 欲 解 决 我 們 所 遨 理 的 卩 4 題 缉 " 行 

勋 嫁 根 據 ， " 行 動 求 和 平 爲 使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人 民 

能自由行使自决權起見，我們乂須事先解决解除武 

装Pil題,並且準備使全民表决ifes監監督最後的抉擇。 

三九 Mr Graham向我們提具的報吿書中指 

出 當 事 國 對 他 的 建 四 個 爭 點 , 都 是 極 重 要 的 。 這 

四個爭點與切實施n解1$?^武装的各項原則有闢，而 

解 武 装 又 爲 ^ 民 表 決 的 準 慷 看 來 似 乎 聯 合 國 

駐 印 度 及 巴 代 表 巳 能 使 兩 國 爭 瀵 只 W 四 點 爲 

限 這 件 事 的 本 身 ， 是 f É 得 相 當 稱 頟 的 我 們 可 W 

說 這 與 M r Grah-ini前往擔負其任務W前的情勢， 

比較起來,確是一種改善。我們確信、6?然現在爭瀵的 

範圍似乎較前稍秧，當事國乂定誡在赏前情况之 

他們應當更進一步去克服101礙間題斛決的一切困 

難 

四 〇 根 據 M r G i a h a m 的 報 吿 書 他 的 結 输 

是雖然他1^不低估所A的困難， fU兩阈政府之閫 

^life協讒辦法，也3fc非不可能。 

四一我們辨？"iWît"^事實將譖明聯合國駐印 

巴代表的估計是正確的。敝國政府願根據他的信'il, 

赞同他的建議，卽安全理事會應訓令他繼賴與印巴 

兩國政府判，藉W獲致兩営事國對査謨瞜什米爾 

邦 解 武 装 實 施 計 劃 的 協 譏 Mr Graham铕吿書 

續 稱 ， 此 利 應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在 地 舉 行 ， 並 應 

訓令聯合國代表於六週"內向安全珲,會報吿。我 

知 道 脚 事 會 爲 順 從 M r Graham的願^起見，須！？ 

時放棄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事會自身决譏tfe第 

六段的規定 

四二 《g决silk荜Ik規定爭端的當事國倘與 

聯合國代表的計論不能產生全部協譏，應就聯合國 

代表向理事會報吿的Bfr有各項未决爭點,接受公斷。 

只要此後3^^1】尙,產生協議的相當可能性，敝國 

llfi:府也願意在Mr G r a h a m 所 建 的 六 週 期 I f f l , 小 

譲機會失去。 

四 三 根 據 我 的 這 些 意 見 ， 敝 國 政 府 大 體 I 接 

？現在討踰的决議案亭Ife A過這決ffe案草案，表 

卞 理 事 會 赞 司 M r Graham向印巴兩國國務總理所 

提出的解除武装方*的某礎」&表示聯合國代表能 

蛾積努力"獲致兩當事國的協1；^,而最後並J令聯 

合 國 代 表 將 其 工 作 情 ％ 至 遲 於 木 决 議 效 後 六 遇 

內，M理事會回報我們32爲這; î fe非否認，解决辦 

法或許在更短時日內可以達成倘若可能，我們《 

爲歡;âj,因爲毎次展延時日徒使兩當喜國間危機日 

增 的 緊 ^ 狀 態 遂 漸 加 劇 如 M r Craham在理事會 

所說的〔笫五六四次會譏〕，展延解除武装引起戰孰， 

戰gfe又展延解除武装 j這醬性循環,我們J^^打破,, 

而且打破得愈卑愈妙 

四 四 關 於 在 六 週 期 間 内 繼 績 Sfe判 一 事 ，Mr 

Graham建議應在安全瑰事會所在地舉行。我覺祷 

我們現在計論的决讒Ife草案〔文件5/2390〕並未提 

及 此 點 我 威 懇 的 希 ^ 這 並 非 表 示 六 週 期 闉 的 一 资 



(a"必^浪费在僕僕風塵的旅途,w致損失寶貴時間， 

因爲敝國政府一再爲我們 i i i需鼸識節洛時脚的 

耍我們節省時間，便可W避免雷大危機，杏則我 

們正耍努力達成的和平解决工作或許到阻礙 

四 五 隳 我 剛 才 闡 述 的 各 項 T t 見 ， 敝 阈 政 府 

願贊同這聯合决譏案草案 

四 卞 M r MUNIZ (巴西）當我ff紲約澹任安 

全理事會主席的時候，曾獲得機會,代表瑯事會及巴 

西 代 表 r à , 對 M r Graham促使當事國協^解除武 

装 鬬 題 的 優 良 工 作 ， 表 示 欽 佩 M r Graham 向 理 

事會提具的報吿書，足以If明他的aft挚的努力，而 

且對於他的艱難任務，是胳仔偸快的 

四七巴西代表圑願赞同英美聯合决議 l ir审集 

〔文s/23 9 o〕,我們認爲該草案與安全ai事會歷次 

對此事听作决議案相符合，jfe且該草Ife表示聯合國 

要饞績努力促使HI度一巴某斯坦問題W及因査説瞜 

什 米 爾 邦 解 除 武 装 f f i l 起 的 各 項 間 題 均 獲 和 平 解 

決 

p g A Mr Griham向我們提具W綜合報吿〔S/ 

"75J〕，剴切的說明兩國政府間一切待决的爭講，並 

"示',鼓脚印、巴兩政府繼績談*N m>ii要 

'四九錐然Mr Graham不能報導兩當事國巳 

«1成撝讒，併他巳接獲兩國政府的保證，表示他們 

努力和平解决因此，巴西代表團贊同埋事會 

— 鉗 ^ 論 W 聯 合 决 草 案 ， 俾 便 齄 績 探 ^ 解 决 這 

i 一 的 一 切 可 能 辦 法 
五〇巴西代表圑投紫@成這决讒案草案的時 

v^.戚懇W籲請印巴兩國政府竭盡所為力量，使此 

：對和解的努力，獲得成功世界各地人民都認爲 

Î個銜突久延不决對世界和平是嚴重的禍源，我們 

Ï呼籲說明了他們的希望和闢懷。 

五一 Mr C H A U V E L (法蘭西）法國代表圑樂 

匕票贊成理事會現在針論的决譲 l is寧案咪什米 

fM題fKr重要IP言可喩其中利害關係顋然非常重 

W這間題所牽沙的困難之應解決，實爲當務之 

這個沉重負擔，使因樺榑理由邦交本應 

gii^w印,巴兩國關係發生緊張現象,且使世界廣大 

̶éô^政治安定受到不利影響法圃 jgfc府對於過去 

解除此稗沉,負擔的種種努力，無不竭力支持。 

、五à敝國政府對聯合國代表今爲ih的執行 

其jii務的態度，咸到慶幸。敝國政府尤其贊同報吿書 

某擊阜所述有闢當事國的謙抑(不久W前，美國代表 

曾 t e 到 這 幾 章 h Mr Frank Gr- ihim本入竟然建?^ 

赓 績 ; 仔 務 ， 敝 國 政 府 i l § 爲 是 良 好 的 徵 兆 ， 敝 國 

政 府 特 別 要 鼓 勵 M r C.iham繼績努力，而_&確信 

, 閼 的 兩 國 政 府 i d A懇的熟烈的使他工作順利 、 

五四 Mr ALBORNOZ Hli瓜多）安全理事會 

前a^J^ft約舉行第五三九次會讒時，厄瓜多代表颺曾 

支持有闢這問題的决案，今W同様理由贊同英美 

提出的决i^lk草Ik 

五 五 同 時 敝 國 代 表 圑 * 望 在 决 議 i s 草 案 正 文 

第四段所明示的期間內，兩赏事國的彼此了解能, 

較大的進步,使安全碑事會的意向得W易實現，卽 

本問題的最後解决應W和平、民主、自由、公正表現 

的>%關各民族的首昆爲根據，一如該决議案草案正 

文 第 一 K 所 W 白 , 申 者 

五六 Mr SARPER ( 土 耳 其 ） 本 人 在 今 年 三 

月二十九日向理事會陳述奮見時，〔第五三八次會 

議〕a說明我們對此項爭端的看法。讓我將當時所 

作聲明中的一句話，官讀如下 

第 一 ， 我 們 和 兩 當 事 國 都 , 酿 挚 的 友 好 

關係，對於它們的國民都具^莫大的欽慕，因 

此現在看到這兩個姊妹國間發生爭執，深感小 

安 與 關 切 。 ' 

•fc七我現 f f要簡紐的斛稃對理事會現在^論 

的 决 , * 草 S i s 卽 文 伴 S / 2 3 9 0 , 我 們 所 要 投 的 

舉。 

五八敝國代表 M要投莩贊成英美兩國代表團 

會 同 出 的 决 譲 案 草 集 0 1 敝 國 代 表 圑 願 同 時 重 申 

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本理事會通過的决讒案第五 

段 各 項 規 定 因 爲 我 們 認 爲 規 定 相 當 重 要 ， 請 

作們允許我宣讃如下 

iTî申査謨嚓什米爾全境國民會譏總委 

S舎所提讒召開之立憲大會W及該大食企圖决 

定;g邦全部或fî何一鄒之未來政體及歸屬問趣 

所株取之仟何行《1/1不能構成根據上述原則對 

該 邦 之 處 ^ 。 

所措原則ÊU三月三十日;0過的决譏Ife的則 

• £ 九 同 時 我 希 望 兩 爭 端 當 事 國 將 遵 守 木 規 

定，W及整悃决-杀*的規定3 

六 0 主 席 現 W 中 國 代 表 的 格 , 《 說 明 敝 國 

代表圑要投票贊成聯合决講^阜案〔文件s/ 2 3 9 o〕， 

因爲^攀索使安全理事會，*少在現時，可W遵循 

最 , 效 的 途 徑 ， 弑 助 印 度 及 巴 慕 斯 坦 M r Graham 

擔負此項艱難任務是能勝任li^决W 

六 一 從 M r Graham向理事會/j>r作的書面報 

吿及口镇陳述裏,我可W確信他;i澈了解這個間題， 

此句引自油印文忭S/PV 538o 



並對印、巴兩圃都懐有深摯的友誼,不作左右祁。我 

六二若干代表喚起我們理事會注意1^什米爾 

立憲大會一事當世界各地報端初次報導(^什米爾 

立憲大會可能舉行時，敝國代表圑曾正式向安全M 

事會宣吿，决不能聽仟該*憲大會操縱査謨咪什米 

爾邦的歸屬間題，尤小能聽其從中作梗。我們的奮 

見迄今小變。我希望Mr Graham此次,新努力，能 

使這個翁要問題獲得最後的解決。 

六 三 M r GROSS , 美 剁 堅 合 衆 國 ） 對 決 

讖Ml隼案〔文件S/ 2 390〕第一段，提出純然文宇技術 

上的修改。卽第一段應將該邦名稱表明，所W第一 

段 末 尾 邦 之 前 ， 應 加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數 

六 四 英 聯 T 國 代 表 與 我 本 人 是 本 决 讖 案 草 案 

的提案人，都iig爲宜有這技術上的修改。 

A - E 主 席 旣 然 我 的 名 單 上 ， 並 無 其 他 發 言 

人，我現在進行將决議集草案交付表决，要理事會 

表决的草Ms案文將包括兩位提案人所要提出的抉術 

修改。 

舉手表决。 

赞成者巴西、中阈、厄瓜多、法蘭西、荷蘭、士耳 

其、大小列顚及北夏'I»蘭聯合T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、 

卣斯拉夫。 

反 對 者 無 

棄權者印度、jl«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聯88。 

「 & 决 案 草 案 擧 對 零 J É 過 ， 桌 權 者 二 。 

、午後十二時二十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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